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９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六届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以书面和通讯等形式发出了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名，

实到董事九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９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六届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六届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以书面和通讯等形式发出了会议通知。会议应到监事七名，实到七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项：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段家骏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股东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审议， 同意推选段家骏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段家骏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附件：段家骏先生简历

段家骏先生，

５２

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曾任青岛市台东税务分局副局长、

青岛市地税局办公室主任、行政处处长、青岛市地税局市北分局局长、黄岛分局局长、青岛市

地税局副局长等职，现任青岛市市直企业监事会主席。

段家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９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等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监事会主席杜常功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

也不在公司担任其它职务。 公司股东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名段家骏先生担任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段家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１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六届六次（临

时） 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推选段家骏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同意推选段家骏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杜常功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 为公司发展和公司监事会工作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公司监事李炳瑄先生、戚兴先生因工作需要原因，不再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

监事职务；经公司职代会选举，李炳瑄先生、戚兴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李

炳瑄先生、戚兴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２

、

３

）。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附件：

１

、段家骏先生简历

段家骏先生，

５２

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曾任青岛市台东税务分局副局长、

青岛市地税局办公室主任、行政处处长、青岛市地税局市北分局局长、黄岛分局局长、青岛市

地税局副局长等职，现任青岛市市直企业监事会主席。

段家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２

、李炳瑄先生简历

李炳瑄先生，

５９

岁，大专文化，现任本公司人事部部长，历任双星集团劳工科副科长、劳

动人事处副处长、人事教育部副部长、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人事处处长。

李炳瑄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３

、戚兴先生简历

戚兴先生，

３８

岁， 大专文化，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任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科长。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戚兴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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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

０１７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六届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星期六）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情况通知如下：

１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星期六）上午

１０

时

３０

分；

（

３

）会议地点：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青岛胶南市青岛路

９５

号）

（

４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

５

）出席对象：

①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该委托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股东）；

②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③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２

、会议审议和听取事项：

审议《关于选举段家骏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上述审议事项具体内容详见与本通知同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六届六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

３

、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１

）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

证进行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现场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００

６

、登记及联系地址：

青岛市瞿塘峡路

４５

号海富楼三楼董秘办公室

邮编：

２６６００２

联系人：王幸友、戚兴

联系电话（传真）：

０５３２

—

８２６５７９８６

７

、其他事项

会议预定半天，费用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样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 ）代理本人

／

本机构出席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对提交该次会议审议的以下议案行

使表决权。

议题

表决意见

同意 弃权 反对

关于选举段家骏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股东帐户： 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委托人如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

印章）。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７００００３

基金交易代码

７００００３

（前端）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平安大华策

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４８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５７９４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４５９

，

３９５

，

４３８．１５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６０

，

９６０．１８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

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０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４５９

，

３９５

，

４３８．１５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６０

，

９６０．１８

合计

４５９

，

４５６

，

３９８．３３

注：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

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始办理。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

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

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

登记人的确认结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ｆｕｎｄ．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４８００

查询

交易确认情况。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0

2012

年

6

月

1

日 星期五

股票代码：

600266

股票简称：北京城建 编号：

2012－06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5

月

24

日， 公司以书面和电话方式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通知。

2012

年

5

月

3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

名，实到

10

名，董事李莉因公务未能参加会议，董事长刘龙华主持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城

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徐贱云、陈代华、樊军、李文、储昭武、梁伟明、张财广为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董事会提名柴强、徐经长、梁伟、田侃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

基本情况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胡俞越、徐经长、梁伟、田侃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提名董事的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关于

董事及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同意提名上述

11

人（不包括本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

2012-08

号公告。

2

、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

日

附件一：董事候选人基本情况

徐贱云，男，

48

岁，毕业于天津大学结构工程专业，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

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陈代华，男，

49

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

，高级经济师，曾任北京城建道桥工

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樊军，男，

47

岁，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工程总承包部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文，男，

58

岁，毕业于首都经贸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城建投

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现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储昭武，男，

47

岁，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古生物与地层学专业，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

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建筑工程总承包部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北京城建投资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梁伟明，男，

45

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管理专业，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城建四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张财广，男，

50

岁，毕业于美国西海岸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博士，会计师职称，曾任北京城建

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部长、经理助理、北京城建中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裁，现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柴强，男，

51

岁，毕业于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博士，现任中国房地产估

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徐经长，男，

47

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会计系主任。

梁伟，男，

42

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现任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

长。

田侃，男，

40

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附件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柴强、徐经长、梁伟、田侃为北京城

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

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与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

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

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

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

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

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

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

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

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1

日

附件三：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柴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北京

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

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

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

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

超过五家；本人在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

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

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

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

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

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

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柴强

2012

年

5

月

28

日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徐经长，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北

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

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

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

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

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

超过五家；本人在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

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

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

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

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

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

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徐经长

2012

年

5

月

31

日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梁伟，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北京

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

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

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

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

超过五家；本人在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

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

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

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

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

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

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梁伟

2012

年

5

月

25

日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田侃，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北京

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

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

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

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

超过五家；本人在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

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

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

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

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

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

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田侃

2012

年

5

月

25

日

股票代码：

600266

股票简称：北京城建 编号：

2012－07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

5

名监事，

实到

4

名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姚广红主持。会议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经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姚广红、汤舒畅、杨玉喜为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基本情况见附件。

公司另有

2

名职工监事将由公司职工大会选举产生。

该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

2012-08

号公告。

附件：监事候选人基本情况

姚广红，男，

56

岁，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公共管理硕士，曾任北京住总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董

事。

汤舒畅，男，

52

岁，毕业于中央财经学院基建财务专业，大专文化程度，高级会计师，曾任北

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资本

运营部部长。

杨玉喜，男，

48

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大学文化程度，高级会计师，曾任北京城建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6

月

1

日

股票代码：

600266

股票名称：北京城建 编号：

2012－08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11

号城建开发大厦六楼会议室

2

、会议时间：

2012

年

6

月

21

日（周四）上午

9

：

00

3

、召集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

2011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2

、

2011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3

、

2011

年财务决算报告；

4

、

2011

年利润分配方案；

5

、关于公司托管北京城建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6

、关于公司

2012

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7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8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 截至

2012

年

6

月

14

日下午

3:00

闭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

2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3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登记办法

1

、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及委托人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2

、登记时间：

2012

年

6

月

18

日上午

8:30--11:30

，下午

1:00-4:30

。

3

、登记地点：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4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其他事项

1

、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2

、公司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11

号城建开发大厦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邮政编码：

100029

联系电话：（

010

）

82275566

转

893

、

628

传真：（

010

）

82275598

联系人：李威、夏冉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与本次会议相关的表决权和选举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可作出表决指示：

如果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证券代码：

600886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公告编号：临

2012-019

证券代码：

110013

证券简称：国投转债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投转债”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本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简称

"

中诚信证评

"

）对公司

2011

年

1

月

25

日发行的

34

亿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即

"

国投转债

"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结果如下：

经中诚信证评信用评级委员会审定：公司本次跟踪的主体信用评级为维持

AAA

，评级展望

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维持

AAA

。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2

年跟踪评级报告》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查询。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

日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协助调查的公告

近日，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从中国农业银行

公告中了解到，本公司董事长杨琨先生目前正协助有关部门调查。截至本公告

日，本公司一切业务经营活动未受影响。本公司将跟进事件进展，如有情况适

时发布进一步公告。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494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7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2

年

5

月

31

日披露的《

2011

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

,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

,

现公司做出如下更正

:

一、第二项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

原公告为：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06

月

0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06

月

08

日。

更正为

: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06

月

0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06

月

08

日。

二、 以上更正不影响《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的其他内容

,

因此对给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

,

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加强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

,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1

日

附：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更正后的全文如下：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04

月

21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13,5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1.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0.900000

元；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

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06

月

0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06

月

08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06

月

0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2

年

06

月

08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177

贺国英

2 08*****772

肃宁县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01*****811

韩亚杰

4 01*****871

贺树峰

5 01*****110

贺增党

6 01*****162

郭艳青

7 08*****778

肃宁县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 01*****399

吴振山

五、咨询机构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地址：河北省肃宁县尚村镇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郗惠宁

咨询电话：

0317-5090055

传真电话：

0317-5115789

特此公告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011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2012-031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2]

722

号《关于核准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社

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12

亿元的公司债券。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

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1

日

股票简称：西部证券 股票代码：

002673

编号：临

2012-004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融资融券业务资格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本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业

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701

号），获准变更业务范围，增加融资融券业务。

本公司将根据批复要求，积极办理修改章程、变更工商登记、换发经营证券

业务许可证事宜，并在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后，依法开展融资融券业务。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


